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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防范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的垄断,是一个亟需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本文阐述了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投资与经

营战略、方式和手段的新变化, 分析了我国加入W TO后市场监管部门将面临的更加严峻的挑战,提出了市场监管

部门对于防止跨国公司垄断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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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日趋改

善,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纷纷看好我国市场的

巨大容量与潜力,掀起了对我国市场的“抢滩登陆

战”, 据不完全统计, 世界跨国公司 500强中已有

400多家进入我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在对我国经

济发展产生积极效应的同时, 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

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某些产业甚至是

一些主导产业已经出现由跨国公司主导或垄断的局

面。我国加入W TO在即,市场监管部门将面临复杂

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国际化的经济管理环境,在新

的形势下,如何寻求相应对策以防范跨国公司对我

国市场的垄断,不仅是一个全新和复杂的问题, 而且

是亟需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一、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投资与经营战略、方式

和手段的新变化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出

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尤其是其着手进行战略性的调

整以图垄断中国市场的做法, 需要引起重视。笔者认

为可从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调整及其投资方式与手段

的新变化进行归纳分析。

(一 )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与经营战略的调整

1992年以来,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在华投资与经

营战略,其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把

我国作为其原材料供应地和出口产品的加工区, 改

为开发和占领中国市场, 把中国作为其重要的生产

基地和销售市场, 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目标

市场和核心战略。二是展开全方位的市场拓展和渗

透。 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对先进技术专利、品牌、管

理能力和资金能力的垄断地位,不断地扩大竞争力

度, 已经在包括彩管、小汽车、计算机、光纤电缆、通

讯设备、微波炉、橡胶轮胎、饮料、造纸、洗涤用品、医

药、电梯、玻璃、自行车、机床等行业取得了大比例的

市场份额或具有相当大的市场导向和价格控制作

用。

第 7期 总第 117期

2001年 7月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BUSINESS ECONOM ICS AND ADM INISTRATION　 　
N o. 7 V ol. 117

Ju .l 2001

 收稿日期: 2001— 04— 28

作者简介: 钱争鸣 ( 1957— ),男, 江苏泰兴人,厦门大学教授; 吴一群 ( 1977— ),男, 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 于艳

萍 ( 1967— ),女, 山东蓬莱人,厦门大学讲师。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323934581?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一旦跨国公司形成了对我国市场的控制地位,

便会实施其惯用手法, 抑制和封杀竞争对手,尽可能

扩大其拥有的市场份额,攫取超额利润,造成市场效

率降低和市场结构扭曲,导致我国的部分关键行业

被国外资本控制,并有可能把我国尚处于幼小阶段

的产业扼杀在成长过程中,从而抑制我国经济在这

些行业的发展,最终导致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下

降,危害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 “十五”期间,我国经

济将进行战略性的重组及经济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和

全面的产业升级,这符合跨国公司在全球地区之间

进行产业转移的战略需求, 势必会吸引其投资热情,

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必须注意随之而来的

市场垄断的负面影响。 为有效防止跨国公司对我国

市场的垄断, 实现有效的监督管理,就必须认真分析

和研究现阶段及加入W TO后, 跨国公司试图垄断

我国市场的战略新变化。

(二 )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方式与手段的新变化

1、跨国公司在投资方式上出现的新变化主要体

现在: 跨国公司无论是在投资新建企业 (独资、合

资 ),还是在股权并购方面,开始权衡比较利益的选

择。来华初期大多采用合资方式且中方投资比重较

大,但进入 20世纪 90年代, 对华投资规模激剧扩

大,并开始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同时在合资企业中

外方控股的比例也有所增加。通过控股某一行业进

而逐步实现其行业垄断,已成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的重大策略之一,并购国内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 )

更一跃成为其对华投资的主要形式。 跨国公司利用

我国对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直接收购或兼并那些

已形成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占据一定市场、拥有完

善销售网络的国有企业,这样有利于获取人才资源、

廉价购买资产、获取有关技术、降低投资风险、尽快

获得投资回报等。其主要做法是:外方收购股权或出

资“嫁接改造”国企取得控股权, 国企让渡控股权实

现合资经营。 现在我国允许并鼓励外商以并购方式

在我国投资,加上我国一旦加入W TO后对外全面

开放的承诺, 这决定了外资并购在今后必将迅速发

展。外资并购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国内企业实

现规模经济、经济体制与制度创新以及增强市场竞

争力的同时, 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尤其是在挤占国内市场、争夺垄断地位方面表

现尤为严重。如何克服其带来市场垄断这一弊端,已

逐渐成为市场监管部门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2、跨国公司在投资手段上的突出变化,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品牌控制。 品牌作为无形资

产,是企业的宝贵财富,是企业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 近几年来, 跨

国公司一方面利用其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优

势,直接对我国市场进行渗透,尽其所能地压倒我国

品牌;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与我国知名度较高的企业

合资,并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掌握合资企业的控

股权,然后通过推行品牌战略计划以挤垮国内的竞

争对手,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而国内一些企业由于

缺少品牌意识, 在合资时或者转而使用外方品牌, 或

者将知名商标低价转让给外方企业后被弃之不用。

有的中方品牌虽然暂时还被使用,但由于没有注意

保护和发展,逐步失去知名度而最终退出市场。在外

国公司的强大攻势下,越来越多的我国品牌 (包括有

些原来在国内十分著名的品牌 ),正在或已经从市场

上消失。据统计,我国现有的 20多万个三资企业中,

有 90%以上的企业使用外方品牌。民族品牌的消失

不仅是企业自身的巨大损失, 也直接影响民族经济

整体实力的提高。

其二是抢占专利权和获取竞争对手的商业秘

密。 首先,我国企业的专利保护意识不强,特别是在

国际竞争中保护己方专利的意识更是淡薄。 国内一

些企业的专利技术不仅被外国企业以种种手段而窃

取,而且被他们抢先在国际上占据专利权,这样的例

子不胜枚举。其次, 外国企业在与我国企业竞争中,

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千方百计地获取我方的商业

秘密。我国企业由于不能有效维护商业秘密而被国

外企业挤跨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 如何增强国内企

业的安全意识, 是有关部门在进行市场监督和管理

时,需要与国内企业一起加以防范的重要方面。

二、加入 WTO后市场监管面临更加严峻的形

势

加入 WTO之后,我国将面临一个更加开放的

国内与国际市场, 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加严峻的竞争

格局。为了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和公正的

市场秩序、保护国内企业与顾客的权益,市场监管部

门将在更高和更深的层次上面临新的挑战,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多元化市场监管难度加大,有关的监管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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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应及早制定。为了达到加入W TO的基本要求,我

国已经在开放电信、保险等管制行业市场上做出了

承诺, 这实际上就是在市场准入和市场行为上引进

竞争机制,使管制市场成为有限的竞争性市场。可以

预期,加入W TO后, 我国将与全球化的大市场融为

一体, 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将逐步成为我国的市场

规则, 而我国市场也将面临竞争主体更加多元化的

局面。 为了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和监督管理体

系,必须针对加入W TO后我国市场竞争主体多元

化的形势,在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进行认真分析的

基础上,尽早根据W TO以及有关的国际公约, 制定

出适应我国国情的反跨国公司市场垄断的相应条

例。

(二 )维护竞争秩序的任务更重。加入W TO后,

行业准入制度将发生重大变革。 禁止或限制外商投

资的产业目录以及产品和服务项目目录将变得越来

越短,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的范围将会大大拓宽。

高新技术产业 (如信息技术产业和通讯产业 )、银行

业、证券业和连锁零售商业等,都是跨国公司最具竞

争优势的行业,投资会有明显增加,如世界著名零售

商业跨国公司沃尔玛、家福乐、万客隆、麦德龙等,事

实上已经在我国市场上抢摊成功。 此外, 国内的汽

车、钢铁、通讯、旅游、农业、造纸、医药等行业也将受

到严重冲击。那些经营规模小、资本分散、功能单一、

生产集中度低的企业所受的影响和冲击将更大,如

果不加遏制, 可能会出现反竞争的并购或是滥用独

占地位等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监管部门维持

竞争秩序的任务会越来越重,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

来维持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它在保护外国企

业在中国正常、合法经营的利益的同时,也有责任制

止其垄断行为。

(三 )对竞争立法和执法提出更高要求。从本质

上说, W TO是一整套旨在保护公开、公平、公正竞

争的规则体系,它将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经济和法律

制度的设计。为确保它的基本原则的实施, 必须通过

竞争立法和执法,建立和维持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

秩序, 同时也可以为防止跨国公司垄断我国市场提

供更多的法律依据, 使市场监管部门以法规作为开

展各项业务管理活动的基本依据。因此必须从法制

上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如进一步完善企业登记管理

制度、形成统一的商事登记法、加紧制定反垄断法

等。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已经越显单薄,对保

护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已明显不适应加入W TO的

要求,对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的禁止制度有明显

漏洞,对强制措施和法律责任的规定还不完善,需要

尽快修订。目前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还不够全

面和深入,在地区之间也不平衡,也需要进一步加以

改进。

(四 )知识产权保护尚待改善。与W TO的要求

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较大的局限。在立

法上,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片空白。

已经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存在着这样

那样的不足。如在商标保护上,有些方面对本国国民

限制过多, 对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却从宽, 出现了

“超国民待遇”的现象。此外,执法困难和国民的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差等问题也令人担忧。在实际情况中,

也正是由于我国部分企业和一些市场监管部门 (包

括专利管理部门 )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差,使得外方

在推行品牌战略计划、抢占专利权和获取商业秘密

方面有可乘之机。

三、市场监管部门的应对策略

对市场监管部门而言,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防止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的垄断:

第一,全面掌握W TO的规则,加强竞争政策的

研究。加入W TO,对我国现有市场监管在职责、范

围、层次、方法、程序和手段等众多方面都提出了新

的要求。 市场监管部门应尽快组织力量对W TO的

竞争政策和竞争规则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了解。 为

此,要加强对广大执法人员的竞争执法培训, 使其尽

快全面掌握W TO规则,接受一套全新的工作理念、

行为准则。同时,还应当从宏观角度和经济运行角度

加强竞争政策的研究, 未雨绸缪, 寻求对策,提高经

济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水平和力度,促进市场监管的

科学化,并推进竞争政策和竞争的实施。

第二,依法进行外资的注册登记,引导其进入相

应的产业。加入W TO后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

但并不意味着对外商投资毫无限制。修订后的《外商

投资企业产业指导目录》将外资准入领域分成鼓励、

允许、限制及禁止等四种类型,这应该成为外商投资

企业登记管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的依据和标准。 要

加强对外资并购行为的管理, 尤其是对出资的比例、

方式以及外商并购、控股的行业或企业范围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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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中应当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维护中方合法权益。

市场监管部门要与行业主管部门、宏观调控部门配

合,改善和加强对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后的监督

管理,整顿违法违章的生产经营。

第三,推进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高民族产业的

竞争力。要有效防止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的垄断,从

根本上说,就必须提高我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国有

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

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负有重要的职责,应当发

挥积极的作用。为此,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要支持国

有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帮助和督促企业因

地制宜制定改制方案, 促使企业建立完备的治理机

构;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增强

商标意识、广告意识;要支持国有企业通过改组、联

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

进行战略性改组; 支持国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 提高

国有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支持我国企

业的技术创新,建立和发展国产名牌产品; 鼓励企业

以高技术投资入股,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 并做

好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企业的登记注册工作。对

于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监管部门同样要鼓励和扶持

其发展。

第四,积极参与制定和完善竞争立法, 健全竞争

规则。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立法调研和立法协调,切

实提高立法工作质量, 要与有关部门一道完成《反垄

断法》的起草工作, 制定《商事登记法》和修订《商标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尽

快清理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使其与法律、行政

法规之间形成统一协调的整体。在《反垄断法》和《反

倾销法》的制定中, 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结合起

来,以法律手段防止外商垄断我国市场和不正当竞

争。在反垄断立法中确定对外资并购的合理限度,即

参照国外采用的规模标准、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

以判断外资并购后是否会形成垄断或实质上限制竞

争,并以此确定外资并购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根据

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从并购企业的市场份额

出发, 防止外资并购后拥有的市场份额过大或出现

市场集中度过高的情况。外资并购的经济合理限度

要与国家外资产业政策规定相一致。此外,还要通过

加大竞争执法力度,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五,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要有效对抗跨国公司的品牌战略,应特别注意保

护驰名商标。我国商标法即使在 1993年修订之后,

仍没有对驰名商标应获得的特殊保护给予明文规

定,在驰名商标的确认上也没有统一标准。对此, 应

增加防御商标及联合商标的注册以保护驰名商标;

加快商标立法, 制定系统的驰名商标的认定原则, 以

指导商标管理。 在合资经营中提倡以采用我方商标

的许可使用作为出资方式, 这样可以保护我方对商

标的使用权利。在专利权方面,应规定对于方法专利

人的特殊保护。 加紧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和集成电

路保护法等,并进一步修订已制定的有关知识产权

法律规定。要加强执法力度和提高企业的自我保护

意识,特别要防止我方专有技术泄密和加强对商业

秘密的保护。

第六,对竞争秩序状况进行定量研究,加强并购

监控。要尽快设立专门的国外直接投资信息库,收集

所有外资机构并购我国企业的信息; 运用现代法律

知识和经济手段, 逐步开展对竞争行为的效果和反

竞争后果分析, 对竞争秩序状况逐步建立测评指标

体系,并将测评结果向国家和社会通报,使竞争秩序

的测定科学化, 提高监管市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定

期汇总我国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国产化率、对外依

存度等考核指标,考察我国企业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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